附件3

澧县巡游出租车经营期限有关情况公示

一、基本情况

澧县城区第五轮巡游出租汽车采取“个体经营、委托服务、行业监管”的经营模式，车辆共200台（澧县九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、澧县中通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各100台），经营期限5年（2021年5月6日—2026年5月5日），从业人员389人。澧县交通运输局与车主签订了经营协议，服务公司与车主签订了委托服务协议。

我局从车辆智能监控终端调取车辆自2021年5月6日至2025年11月5日（共计4年6个月）的行驶里程数据，以此为基础估算了行驶5年、6年、7年的里程数据。并对行驶里程各区间的车辆数进行了汇总，详见下表：

	          时间
       台数
里程区间
	5年
	6年
	7年
	备注

	≥100万公里
	0
	1
	14
	最高1191978公里

	[90，100万公里）
	0
	6
	31
	

	[80，90万公里）
	2
	25
	67
	

	[70，80万公里）
	15
	72
	61
	

	[60，70万公里）
	65
	69
	16
	

	[50，60万公里）
	91
	18
	8
	

	[40，50万公里）
	21
	6
	2
	

	[30，40万公里）
	5
	3
	1
	

	[20，30万公里）
	1
	0
	0
	

	≥60万公里车辆占比
	41%
	86.5%
	94.5%
	


二、有关规定

    1.《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九条规定：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实行无偿、有期限使用，具体期限由设区的市、自治州或者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确定。

2.《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》第五条规定：小、微型出租客运汽车使用8年；第七条规定:国家对达到一定行驶里程的机动车引导报废，其中小、微型出租客运汽车行驶里程60万千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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